附件1
相关成员单位及职责

一、县环保局：组织、协助组织实施核与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，负责开展现场监测与评估，掌握事故情况，预测发展趋势，提出处置建议。协助公安部门追缴丢失和被盗的放射源。

二、县公安局：负责治安警戒，必要时组织现场及周边区域交通管制，并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“绿色通道”；对重要目标、危险区域实施治安警戒；负责丢失和被盗放射源的立案、侦察和追缴。

三、崇明消防支队：会同有关部门实施事故现场应急抢险救援。

四、县卫生计生委：负责组织医疗卫生救援队伍搞好伤病员的医疗急救和运转，并根据需要提供现场防护指导。

五、县安全监管局：负责核与辐射事故造成损失和后果的调查处理。
六、县民防办：协助现场侦检，参与应急处置，并提出专业处置建议。

七、县交通港口局：负责组织、协调核与辐射事故调查处理和应急救援中相关的交通事项。
八、崇明海事局：负责组织、协调海水采样，海上和港口交通管制与封锁、海上消防救援等相关工作。

九、县经委、县财政局、县民政局：负责协调相关应急、救援物资的储备、调度和后续供应。

十、事发地乡镇政府：在上级机构的领导下，负责辖区内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处置的组织、指挥，组织人员疏散并提供相关应急保障。
十一、事故单位：及时报告事故情况，对事故实施先期处置，组织职工展开自救互救；提供事故相关的技术数据（包括有关图纸、工艺技术参数、基本情况、放射源信息和实施先期处置措施等）和人力、物力，协助事故应急处置。
十二、其他相关单位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履行相关工作职责。

